镇江市旅游局文件

镇旅〔2008〕48号

关于2008年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辖市(区)旅游局、市属各旅行社、润扬导服公司：

为进一步加强导游队伍建设，提高导游员的业务素质，根据省旅游局《关于做好2008年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苏旅人[2008]263号文）的要求，现将我市今年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工作布置如下：

一、报考条件

1、取得初级导游证满三年，或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取得初级导游证满两年。

2、申报前实际带团不少于90个工作日，带团工作期间表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。

3、初级中文导游和中级中文导游报考外语导游的，需具有所报考语种大专以上学历。

4、申报前3年内一次性扣分达6分以上（含6分）或一年内累计扣分达10分的人员，不得参加当年的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。

二、报名

1、导游人员自愿申报，由旅行社和导游服务管理机构统一向所在辖市旅游局集体报名，市属旅行社和润扬导游服务公司直接向市旅游局集体报名。

2、考生报名须出示身份证、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、导游证、学历证明原件，并上交以上证件的复印件和红底免冠一寸近照四张，填写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报名表》（附后）。

3、各辖市旅游局及市属旅行社要填写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试考生情况统计表》（附后），初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，需在统计表“考生类别”栏内标明“A类别”；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，需在统计表“考生类别”栏内标明“B类别”；初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，需在统计表“考生类别”栏内标明“C类别”；中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，需在统计表“考生类别”栏内标明“D类别”；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，需在统计表“考生类别”栏内标明“E类别”，A、E类别考生填写中文类统计表，B、C、D类别考生填写外文类统计表。各辖市旅游局、市属旅行社需上报EXCEL电子表格和打印好的汇总表。

4、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7月21日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三、培训
为增强实际应用能力，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技能，考生应参加考前培训。课程安排如下：
	日期
	时间
	课程
	授课人
	地点

	8月11日—13日
	上午9：00—12：00
下午2：00—5：00
	导游知识

专 题
	苏志平

（江科大老师）
	市委党校（市三门口街82号）

	8月14日—16日
	
	汉语言文学
	张春蕾

(镇江高专老师)
	


四、考试

（一）考试方式

中级导游员考核采取全国统一笔试方式。

（二）考试用书

考试用书为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中级导游员系列丛书，包括《导游知识专题》、《汉语言文学知识》、《英语》及《日语》。考试大纲考生可通过江苏旅游政务网（www.jstour.gov.cn）下载。

（三）考试科目

初级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考试科目为“导游知识专题”（包括基础知识和文化专题两部分）和“汉语言文学知识”（包括基础知识和旅游文学知识两部分）；初级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考试科目为“导游知识专题”（包括基础知识和文化专题两部分）和“外语”。中级中文导游报考中级外语导游的，只须参加“外语”科目的考试。

（四）考试时间

	日  期
	时  间
	考试科目

	9月13日
	上午09：00—11：00
	导游知识专题

	9月13日
	下午14：00—16：00
	汉语言文学知识或外语


（五）准考证：2008年9月4日—9月5日，由报考单位来市旅游局领取。

（六）公布成绩、发证

考试成绩由全国导游人员等级考核评定委员会审核后将于11月18日予以公布，届时考生可登录中国旅游网（www.cnta.gov.cn）或江苏旅游政务网（www.jstour.gov.cn）相关栏目查询考试结果。未通过考试的考生，单科合格成绩不予保留，也不予补考。成绩合格人员予以核发《中级导游员资格证书》。考试合格人员凭《中级导游员资格证书》办理中级导游证，其中初级外语导游报考中级中文导游的人员，合格后申办的中级中文导游证，将不在保留原导游外语语种。
五、费用

根据省、市物价管理部门核准为：总计500元。书本费另按实价收取：
《导游知识专题》30元/本
《汉语言文学知识》25元/本
《英语》24元/本

《日语》25元/本

六、要求

1、对报考人员条件要严格审查。专、兼职导游的实际带团时间、扣分记录由旅行社和导游服务管理机构提供证明。对提供虚假证明的，由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查处。导游人员在等级考试期间作弊、提供假证明的，该次考试结果无效。
2、严把导游职业道德关，对表现差，有严重违规违纪的导游人员，一律不予报考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李臻、朱进、张丰华
联系电话：85242760

附：1、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核报名表》

    2、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核考生情况统计表》（中文类）

3、《全国中级导游员等级考核考生情况统计表》（外文类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八年七月十日

